国家税务总局铁岭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铁税二稽 通 〔2026〕50号

辽宁国亨能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211281MA105JYG5J）：

事由：拟认定你单位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税务处理决定。
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2号）第三十五条等规定。

通知内容：

一、违法事实:

检查人员通过金税三期查询，你单位开具给深圳市铭嘉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31组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名称为*非成品油石油制品*轻循环油，共计3,794.00吨，金额12,905,003.00元，税额1,677,650.00元，价税合计14,582,650.00元。其中，开票日期为2020年9月25日，32组，金额3,103,516.15元，开票日期为2020年11月23日，54组，金额5,347,934.99元，开票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45组，金额4,453,551.73元，你单位短时间对深圳市铭嘉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大量开票，与正常经营业务情况不符。你单位短时间内大量集中开票，与正常经营业务不符。
二、证据：

证据1.金税三期系统查询到你单位对外开具发票情况，用于证明你单位开具了该131组增值税专用发票。

证据2.你单位主管税务机关调兵山市税务局晓明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你单位走逃失联情况；

证据3.检查人员去你单位实地检查的现场笔录，用于证明你单位走逃失联情况。
三、拟作出的税务处理及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76号）第一条“走逃（失联）企业，是指不履行税收义务并脱离税务机关监管的企业。根据税务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税务机关通过实地调查、电话查询、涉税事项办理核查以及其他征管手段，仍对企业和企业相关人员查无下落的，或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代理记账、报税员等，但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可以判定该企业为走逃（失联）企业”之规定，可以认定你单位已走逃失联。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第二条（二）：“直接走逃失踪不纳税申报，或虽然申报但通过填列增值税申报表相关栏次，规避税务机关审核比对，进行虚假申报的”之规定，你单位短时间内大量集中开票，与正常经营业务不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对你单位开具给深圳市铭嘉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31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2,905,003.00元，税额1,677,650.00元，应定性为“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64号）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东北区域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公告2023年第2号）序号46“裁量基准（四）虚开金额超过500万元，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0万元以上（不含）5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该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属于处50万元罚款的情形，建议对你单位的行为处以罚款 500000.0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之规定，我局于2025年2月19日对你单位发票违法案件进行立案检查（案件编号：221122120250000003案源编号AY421122120260500041），因当时案源环节系统出现问题，无法进行并案处理，因此另立该举报案源。由于该举报案源和之前立案的协查案源属于同一个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故不再对你单位进行行政处罚。
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视同放弃。
202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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